2025年二焦产线技改项目—冷却塔安全节能改造工程（KLLGG252010）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5年二焦产线技改项目—冷却塔安全节能改造工程（项目编号：KLLGG252010），招标人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柳钢焦化厂    
2.2建设规模：对柳钢焦化厂二系统凉水架进行更新改造。
2.3计划工期：180日历天（工期从招标人签发开工令要求的开工日期起算）。
2.4招标范围：项目工程采用EPC（总承包）交钥匙方式：按招标人提供的本项目相关资料、技术要求及工程范围，完成详勘，利旧设施可靠性的鉴定或检测、初步设计、施工设计、设备材料（含工辅料等）采购、建筑（含相应地基处理、桩基工程（若有）界区内地坪、道路、建设垃圾处置等）与安装工程施工、培训、调试、缺陷整改、性能考核与工程验收、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全程业务；并对工程项目管理、质量、安全、工期、消防、环保、防雷、资产清册及资料归档等全面负责，最终向招标人提交一个满足技术要求和使用性能、质量合格、安全可靠的工程。
拟在柳钢焦化厂化产车间二供水系统原址进行冷却塔节能改造，在保证实现降温幅度不低于原冷却塔降温标准，引进节能、节水型新型冷却塔，以降低能耗、水耗。计划在保证不停机运行的情况下，对现有冷却塔设备进行逐台拆除和新装新设备。为避免影响正常生产，拟在冷却水需求量少的冬季（1月～3月中旬）进行施工，拆除二系统部分停机状态的冷却塔，再在原地建设新冷却塔，同时要求投标人对利旧基础及设施的可靠性进行鉴定或检测，并进行相关设计、施工，确保以满足新冷却塔配套设备安装设计要求，涉及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4.1：无填料射流喷淋节能冷却塔
2.4.1.1：拟将原机力通风填料塔（3x1400+1x2500）m³/h ，改造为（3x1400+ 1x2500）m³/h “无填料射流喷淋节能冷却塔”，采用直驱风机调控及射流喷淋组合降温形式，保证上段冷却塔在夏季时的降温能力，并保持稳定不会逐年衰减。在满足生产降温需求的同时，直驱电机调控风机，在过渡季节和冬季，可调节冷却塔的冷却能力，将“不必要的蒸发损失”减少，能够持续降低运行电费成本、水损失成本和维护费用，助力安全高效生产发展。
2.4.1.2：拟拆除焦化厂二供水凉水塔钢构及内部填料后在原址更新改造，将冷却风机改为直驱节能型电机，新安装 “无填料射流喷淋节能冷却塔”。考虑到冷却塔周围的环境，冷却塔整体钢结构（包括顶部的栏杆及上塔步梯）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含配套螺杆套件），冷却塔钢平台及塔壁四周及布水管采用玻璃钢材质材料，布水管道喷头采用 ABS 工程塑料，收水器采用 PVC 材料。  
[bookmark: _GoBack][image: ]图一：无填料射流喷淋节能冷却塔设计简图
2.4.1.3图一中包含防护栏、75KW 风机（工艺 1）、75KW 风机（工艺 2）、75KW 风机（工艺 3）、90KW 风机（制冷）、收水器、风筒、喷雾系统、水池等。所有的尺寸标注为（毫米）等。
2.4.1.4设备方案
2.4.1.4.1无填料射流喷淋节能冷却塔主材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直驱电机
	75Kw/90Kw
	台
	4
	75Kw三台90Kw一台配套相应电器元件，电气元件推荐使用施耐德、ABB、西门子最新系列产品。

	2
	风扇
	F77
	台
	4
	

	3
	玻璃钢风筒
	Ø7760
	只
	4
	FRP

	4
	布水管支撑
	
	
	
	

	5
	收水器
	S160-45
	㎡
	576
	PVC

	6
	塔内布水管、管件
	Q=6700m³/h
	套
	1
	FRP

	7
	喷头
	SP-Φ18
	个
	1200
	ABS

	8
	组合式钢制框架塔体
	12m×12m×9m
	套
	4
	304 钢材

	9
	塔壁四周围板
	大块状组合（带梯形筋）
	套
	4
	玻璃钢 FRP

	10
	塔顶玻璃钢花纹板（带防滑纹）
	块状组合
	套
	4
	玻璃钢 FRP

	11
	通风口导流板
	块状组合
	套
	4
	玻璃钢 FRP

	12
	塔顶栏杆、上塔步梯
	型材组合
	套
	1
	304 钢材

	13
	附件
	紧固件、连接件
	批
	4
	304 钢材

	14
	电缆
	原电缆同步进行拆除，新安装电缆配套现场照明、直驱电机
	
	
	包含动力电缆约800米，控制电缆约2000m，以现场测量为准。


2.4.1.5：工程方案
2.4.1.5.1：施工方案
1）本次新建包含 4 台（工艺 3 台，制冷 1 台）钢框架结构冷却塔，冷却塔处理水量分别为 1400m³/h×3 台（工艺循环水系统）、2500m³/h×1 台（制冷水系统），冷却塔均采用水池收水，水池利旧原有水池。
2）新建冷却塔共计 4 台，塔体立柱、各层横梁及支架等均采用 304 不锈钢制作，塔顶楼板、布水管道及四周维护均采用玻璃钢制作。
3）拆除和新建施工期间，采用不停机方式进行，原系统正常运行，先将端头的 1# 工艺水冷却塔进行停水停电，然后拆除该冷却塔，拆除方式为保护性拆除（破坏性拆除会导致其他塔受力不均使塔体产生摇晃，严重时可能会造成冷却塔倾倒），之后在原水池上新建新的冷却塔，拆除并新建完成后，开水运行。
4）此后，再分别将相邻的 2# 塔进行拆除和新建，流程与1# 塔相同。本次新建冷却塔的施工顺序为：拆除 1# 塔→新建 1# 塔→拆除 2# 塔→新建 2# 塔→拆除 3# 塔→新建 3# 塔→拆除 4# 塔（冬季停机时）→新建 4# 塔。通过这种方式，本次拆除新建冷却塔能在循环水系统正常运行中完成，无需关停整个系统。
2.5项目拆除的设备设施，无利旧价值的金属类按柳钢焦化厂要求的尺寸切割分解，打包装车运至招标人指定地过磅，磅单交柳钢焦化厂。其他拆除建筑废弃物、耐材等打包装车运至柳钢焦化厂外合法接受点，所产生的环保责任与招标人无关，清理时间要在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内；有利旧价值的做保护性拆除并转运至招标人指定地点；保护性拆除线缆（动力及控制电缆等）及附属配套设施（桥架、支架）的范围由招标人确定；建设时需要暂时拆除设备设施的原样恢复；拆、运、装、卸、恢复等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6项目所需水、电、风、气、排（污、雨）水等公辅设施由招标人根据现场情况指定，如需单独设置由投标人自行考虑。
2.7项目相关措施费：高空作业搭设脚手架、煤气区域一氧化碳报警仪、受限空间氧气报警仪、劳保用品由承包人自行准备，需要高处作业人员须取得高空作业证，煤气区域施工需要作业人员取得煤气作业证，施工与生产区域隔离、施工时间不涉及同步检修、抢工，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方原因造成其它设备设施及排水沟、绿化、电缆沟盖板等损坏，需恢复原状。
2.8承包人负责为所有从业人员办理工伤社会保险，并根据需要为从事高度危险工作的人员购买适当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承担相应责任。
2.9焦化厂属于危化品生产单位，安全管理较严苛，双休日、节假日期间，原则上暂停一切非必要的危险作业(包括高处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吊装作业、盲板抽堵作业、临时用电作业、断路作业、动土作业等),由此给承包人带来的窝工损失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承包人不能以招标人管理严苛为由消极怠工，一旦中标，承包人须按合同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施工任务。若确实需要安排作业的，应当提级审批并加强现场监护，属地单位领导要到场开展监督检查，落实检修安全责任，严防事故发生。因双休日、节假日期间暂停施工的，计入总工期。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须同时满足）：①具有国内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②具备工程设计冶金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环境工程设计专项（水污染防治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③具备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
注：投标单位资质已改革的需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94号）相关规定的对应资质进行投标。
3.2 财务要求：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3.3业绩要求：2018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至少提供1个进出口水温温差≥10℃的冷却塔相关设计业绩。(以合同复印件、验收报告且能体现进出口水温温差等有效证明材料计算业绩，合同复印件须完整且有签署日期页、双方签字盖章页)
3.3 信誉要求：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②未被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4 主要负责人员要求：
3.4.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具备二级（或以上）注册建筑师或二级（或以上）注册结构工程师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或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并具有高级（或以上）职称，参加本工程投标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项目总负责人，中标后至完工前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总负责人。
3.4.2 项目设计负责人：具有 中级 （或以上）职称；参加本工程投标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设计负责人，中标后至完工前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设计负责人。
3.4.3 施工项目经理：具备 机电工程或建筑工程二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本项目不接受有在建、已中标未开工或已列为其他项目中标候选人第一名的建造师作为施工项目经理，中标后至本项目完工前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施工项目经理。
3.4.4 专职安全员：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人数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91号）的规定不少于  1  人。
注：以上人员不能为同一个人且必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提交投标截止日期前连续3个月在本单位的社保证明）。
3.5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5.1 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条件，其中施工单位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5.2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其中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但联合体其他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3.5.3 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的设计或施工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
3.5.4 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企业按照联合体协议书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企业确定联合体资质等级。
3.5.5 联合体各方应分别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联合体协议书分工职责范围内的履约能力。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现场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8日，每日上午9时00分至12时00分，下午15时00分至17时30 分（北京时间，下同）（法定节假日、公休日除外），在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柳州市东环大道256号万达中心13-22），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以下加盖公章资料：
（1）主体资格证明（如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购买时须提供）；
（4）业绩证明材料（提供有效合同复印件证明材料）购买招标文件。
4.2 网上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8日17时30分，将以下加盖公章资料：
（1）主体资格证明（如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购买时须提供）；
（4）业绩证明材料（提供有效合同复印件证明材料）购买招标文件；
（5）报名费转账单据的清晰扫描件以及投标报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KL0772@126.COM邮箱。
4.3文件售价：招标文件每套500元，售后不退。
4.4证明文件：（1）主体资格证明（如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执业许可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等）；（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以上证明文件要求为原件的清晰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4.5支付招标文件费用的账号信息如下(支付招标文件费用时，应在“汇款用途”或“款项来源”栏注明“XXXX-标书款”字样)：
[bookmark: _Toc31674][bookmark: _Toc22980]开户名称：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柳州分公司
[bookmark: _Toc4715][bookmark: _Toc23354]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文昌路支行
[bookmark: _Toc5280]银行账号：45050162524000000145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2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投标截止地点：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金融综合楼4楼（413）开标室2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授权代表亲自送达或邮寄至投标截止地点，发送快递时请注明内容为“2025年二焦产线技改项目—冷却塔安全节能改造工程-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合理估计邮寄时间以确保按时寄达，逾期送达（以签收时间为准）的纸质版文件将予以拒收。本项目不接受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投标文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zbtb.gxi.gov.cn:9000/）、广西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gxygcg.ejy365.com/#/index）、柳钢招标平台（https://erpapp.liuzhousteel.com:12442/#/index）、广西科联招标采购服务平台（https://gnkl.zcjb.com.cn/）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柳州市东环大道256号万达中心13-22
电话：0772-2995575/13367727160
项目咨询联系人：韦海波/罗苏燕
电子邮件：KL0772@126.COM
	招标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联系人：尹工
电话：0772-2595995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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